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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科发计 〔2009〕161号

关于鼓励科研项目单位积极吸纳和稳定

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意见

各市、县(市、还)科技局、财政局、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(人

事局、劳动保障庙〉、教育局,有关高校、科研院所、省级单位:

为贯彻 《关干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》

(国发办〔⒛Q9〕3号)、《关于鼓励科研项目单位吸纳和稳定

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若千意见》(国科发财 〔2009〕97号)、《关

于重大科研项目单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参与研究工作签订服务协

议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人社厅发 (2009〕47号)和《丨浙江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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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府关于加强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意见》(浙政发

〔⒛09〕21号)等灾件精神,缓解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,

进工步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,现就承担科研项目的高校、

科研机构和企业 (以下简称项目承担单位)聘用高校毕业生的

有关工作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项目承担单位应按照公开、自愿、双向选择的原则,

通过组织实施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聘用高校毕业生。聘用对象以

应届毕业的博士研究生、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为主,包括浙江

生源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和有学位授予权的科研机构毕业生`在

浙全日制普通高校和有学位授予权的科研机构培养的省外生源

毕业生。

三、省重大科技专琐和优先圭题、创新平台建设、创新载

体建设项目承担单位应根据省终科技计划项目实施的需要,积

极聘用高校~毕业生作为研究助理或辅助人员参与研究。

三、项目承担单位应按照《关于鼓励科研项目单位吸纳和

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若千意见》(.国科发财 〔2009〕叨 号)

的规定,在项目经费中的
“
劳务费

”
科目中列支所聘用应届高

校毕业生的劳务性费用和有关社会保险费补助。劳务性费用和

社会保险费补助开支标准,原则上按相应岗位在当地的实际情

况由项目承担单位确定。项目承担单位要加强对相关经费的财

务管理,各项费用|必须纳入单位财务统
一核算,并按照单位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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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的发放程序和方法以及社会保险缴费的有关规定执行。单位

内部财务 (审计)和堆察部门要加强对相关经费的日常监督,

确保资金支出.的科学、合理和安全。

四、项目承担单位应与所聘用的高校毕业生签订服务协议,

明确双方的权利、责任和义务,协议内容应包括服务协议期限、

′
\`工作内容、劳务费费用数额(社会保险及双方协商约定的其它

内容。服务协议期限可以按项目实施期限确定,但应不超过三

年。

五、由多个单位共同作为项目承担单位的,原则上由项目

第ˉ承担单位和高校毕业生签订服务协议。企业为第
-承担单

位且有高校或科研院所参与的产学研合作项目,也可以在企业、

高校、科研院所沟通协商的基础上,由其中
一方与高校毕业生

签订服务协议。

六、项目承担单位在项目申报、预算编制和签订项目合同

(任务书)时,要认真测算拟聘用高校毕业生人数和相应经费

.需求,在项.目经费预算中∵劳务费
”
科目列支并注明具体用途。

在评审省级科技项目时,聘用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项目优先立项。

签订项目合同肘,项目承担单位应提交已聘用高校毕北生的基

∴本信艹急材料与签订的服务协议厶          |

七、在研项目在不改变研究目标和经费预算的前提下,采

用调整项目经费支出结构的办法,统筹安排聘用高校毕业薛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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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支出的劳务费用和社会保险费补助。项目承担单位
需提交预

算调整意见、拟聘用高校毕业生的基本信息和签
订的服务协议,

报省科技厅各案。

八、事后补助和贷款贴息项目承担单位,也应在环目执行

过程中聘用应届高校毕业生,有关费用计入项
目技术开发费,

在项白硷收后,安排财政科技经费时优先考虑
。    .

九、服务协议履行期间,双方同意解除服务协
议的,应当

提前15日书面通知省科技厅。项目承担单位应
及时补聘高校毕

业生,并将有关情沈报省科技厅。

十、高校毕业生参与项目研究期词,其户
口、档案可存放

在项目承担单位所在地或入学前家庭所在
地人才交流中心,并

按规定参加社荟保险。聘用期满,根据
工作需要可以续聘或到

其他岗位就业,就业后工龄与参与研究
期间的工作时间合并计

算,社会保险缴费年限合并计算。

十△(各项目归甲管理部门应在每年
10月底前,将聘用高

校毕业生情况,汇总报省科技厅。省科
技厅将会同有关部门通

过省斜技信息网公布聘用高校毕业生名单,接
受社会埤督,并

根据未薏见和科技经费管理有关规定,对
聘用高校毕业革承绎

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指导和监督检查
。

+二、国家科技计划聘用高校毕业生工作按照《
关于鼓励

科研项目单位吸纳和稳定高校毕业生
就业的若干意见X国科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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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 〔⒛㈣ 97号)执行。

|各市、县 (市、区)科技计划聘用高校毕业生工作参照本

意见执行。^\\

保障厅

二o⊙九年七月三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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